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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 

第二十四届会议 

2026 年 8 月 17 日至 27 日，蒙古乌兰巴托 

临时议程项目 1(a) 

组织事项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临时议程和说明 

  秘书处的说明 

 一. 临时议程 

1. 组织事项： 

(a)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b) 选举《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主席以外的主席团成员。 

2. 在国家、次区域和区域各级有效执行《公约》： 

(a) 审查《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报告； 

(b) 《公约》机构和附属机构多年期工作计划； 

(c) 《公约》机构和附属机构的业绩； 

(d) 为推动《公约》的执行制定和促进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活动。 

3. 改进信息通报程序以及提交缔约方会议的报告的质量和格式。 

4. 确保获得额外投资以及与资金机制的关系： 

(a) 全球环境基金关于资助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方案及项目的报告； 

(b) 全球机制关于为执行《公约》筹措资源所取得的进展、与可持续发展目

标 15.3 有关的事项，以及为私营部门的参与提供便利的报告。 

5. 程序事项：《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工作方案。 

6. 通过《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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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临时议程的说明 

  届会日期和地点 

1. 根据第 36/COP.16 号决定的规定，经与缔约方会议第十七届会议东道国政府

进一步磋商，《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审评委第二十四届

会议)将于 2026 年 8 月 17 日至 27 日在蒙古乌兰巴托举行。 

  《公约》区域执行附件中受影响国家缔约方的磋商 

2. 在定于 2026 年 8 月 17 日星期一开幕的审评委第二十四届会议之前，属于

《公约》区域执行附件的缔约方将于 2026 年 8 月 15 日至 16 日就审评委第二十

四届会议需审议的事项进行磋商。 

  临时议程 

3. 根据第 13/COP.13 号决定附件所载《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的职权范

围，审评委届会的临时议程将由执行秘书在与审评委主席团协商后编写。 

4. 因此，在汇编本届会议临时议程时考虑了第 13/COP.13 号决定以及缔约方会

议的其他相关决定，包括第 9/COP.1 号、第 2/COP.16 号、第 3/COP.16 号、第

4/COP.16 号、第 6/COP.16 号、第 9/COP.16 号、第 12/COP.16 号、第 13/COP.16

号和第 36/COP.16 号决定。 

  文件 

5. 正式会前文件将适时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网

站上提供。1 

 1. 组织事项 

  会议开幕 

6. 审评委第二十四届会议将由缔约方会议第十六届会议选出的审评委主席主持

开幕。2 根据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第 31 条和第 13/COP.13 号决定附件第 8 段，审

评委主席将在缔约方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选出，并立即就职。 

  工作安排 

7. 审评委不妨考虑以下安排：在 2026 年 8 月 17 日审评委开幕式上，由《防治

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和审评委主席在审评委第二十四届会议之前作介绍性发

言。 

8. 在介绍完每个议程项目后，将邀请区域集团和利益集团的代表发言，然后由

联合国机构和/或包括民间社会在内的其他利益相关方发言，目的是促进缔约方

及其发展伙伴讨论与全体会议期间讨论的议题有关的国家、次区域和/或区域经

验。 

  

 1 www.unccd.int/convention/official-documents. 

 2 ICCD/COP(16)/24 号文件，第 17 段。 

http://www.unccd.int/convention/official-documents
https://docs.un.org/zh/ICCD/COP(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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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应当指出的是，与议程项目“改进信息通报程序以及提交缔约方会议的报告

的质量和格式”有关的全体会议将与科学和技术委员会(科技委)的会议联合举

行，暂定于 2026 年 8 月 19 日举行。按照以往的惯例，因此也将与科技委共同商

讨与该议程项目标题相同的决定草案，具体商讨时间将在届会期间宣布。 

  届会的目的 

10. 根据第 13/COP.13 号决定附件所载审评委职权范围第 15 段，审评委第二十

四届会议将处理各议程项目，以期视需要拟订决定草案，供缔约方会议审议和酌

情通过。 

 (a)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11. 审评委将收到本文件(ICCD/CRIC(24)/1)所载临时议程，供其审议和通过。

本届会议的暂定工作日程载于本文件附件，并在以下各节予以详细说明。 

ICCD/CRIC(24)/1－临时议程和说明。秘书处的说明 

 

12. 行动：将请审评委通过本届会议的议程和工作日程。 

 (b) 选举《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主席以外的主席团成员 

13. 背景：根据第 13/COP.13 号决定所载审评委职权范围第 7 段和第 8 段，四位

副主席以及由缔约方会议按照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第 31 条选出的主席，将共同

组成审评委主席团。在选举主席和副主席时，应适当注意确保地域分配公平，并

确保受影响国家缔约方，尤其是非洲受影响国家缔约方有充分的代表性，同时不

忽视其他区域受影响国家缔约方。他们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14. 根据审评委的职权范围，主席将在审评委最后一次会议上提请选举这些主席

团成员。当选的副主席应立即就职，其中一名副主席担任报告员。 

15. 行动：将请审评委在整个届会期间进行磋商，并在 2026 年 8 月 27 日最后一

次全体会议上选举四名副主席。 

 2. 在国家、次区域和区域各级有效执行《公约》 

 (a) 审查《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报告 

16. 背景：作为审评委职权范围的一部分，请审评委在缔约方会议常会期间举行

的届会上，审查它在缔约方会议闭会期间所举行届会的最后报告，其中载有为促

进有效执行《公约》而应采取的进一步措施的建议。 

17. 审评委第二十三届会议审查了《防治荒漠化公约》2026 年报告进程的进展

情况，并审议了与五项战略目标有关的动态，包括支持执行工作的资金流。审评

委第二十三届会议的报告载有审评委关于以下问题的结论和建议：(a) 落实土地

退化零增长自愿目标和相关执行工作；(b) 政策框架和各个专题：沙尘暴、土地

保有权和性别；(c) 为推动《公约》的执行促进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活动；(d) 

改进信息通报程序以及提交缔约方会议的报告的质量和格式。审评委第二十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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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首次设立了专门的性别问题核心小组，这突出表明，性别响应型和促进社会

性别变革的方法在《公约》所有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 

18. 在第二十三届会议期间，委员会在 2025 年 12 月 5 日第 9 次会议上决定，根

据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第 13 条，将审评委第二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4“未来战略

框架政府间工作组临时报告”和议程项目 5“审议科学政策指导的优先事项”推

迟到缔约方会议第十七届会议，供缔约方进一步审议并采取行动。 

19. 行动：将请审评委审查其第二十三届会议报告，并拟订决定草案，供缔约方

会议审议和酌情通过。 

ICCD/CRIC(23)/8－2025 年 12 月 1 日至 5 日在巴拿马巴拿马城举行的《公约》

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报告 

ICCD/CRIC(24)/5－供《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审议的决定

草案。秘书处的说明 

 (b) 《公约》机构和附属机构多年期工作计划 

20. 背景：在第 1/COP.16 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请秘书处和全球机制采用成果

管理制办法，制定《公约》多年期工作计划(2027-2030 年)。在第 10/COP.16 号决

定中，缔约方会议请执行秘书编制 2027-2028 两年期基于成果的合并预算和工作

方案。 

21. 在第 13/COP.13 号决定附件第 15(a)段中，缔约方会议委托审评委在与缔约

方会议同时举行的届会上审查《公约》机构和附属机构的多年期工作计划。 

22. 行动：将请审评委审查 ICCD/COP(17)/INF.1 号文件所载《公约》多年期工

作计划(2027-2030 年)，以及相关决定草案，这些决定草案在审评委会议上经介

绍后，将提交预算联络小组并由其定稿，定稿后转交缔约方会议审议和酌情通

过。 

ICCD/COP(17)/12－供缔约方会议第十七届会议审议的决定草案。秘书处的说明 

ICCD/COP(17)/INF.1－《公约》多年期综合工作计划(2027-2030 年)和《公约》

列明费用的两年期工作方案(2027-2028 年)。秘书处的说明 

 (c) 《公约》机构和附属机构的业绩 

23. 背景：在第 10/COP.16 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请执行秘书采用成果管理制办

法报告预算执行情况。 

24. 在第 13/COP.13 号决定的附件中，缔约方会议委托审评委在与缔约方会议同

时举行的届会上采用成果管理制办法，审查《公约》机构和附属机构的业绩。 

25. 行动：将请审评委协助缔约方会议审查《公约》机构和附属机构的业绩，以

促进《公约》的执行，并提出其希望转交缔约方会议采取行动的任何建议。 

ICCD/COP(17)/INF.4－《公约》机构和附属机构业绩报告(2025-2026年)。秘书处

的说明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3)/8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5
https://docs.un.org/zh/ICCD/COP(17)/INF.1
https://docs.un.org/zh/ICCD/COP(17)/12
https://docs.un.org/zh/ICCD/COP(17)/INF.1
https://docs.un.org/zh/ICCD/COP(17)/INF.4


ICCD/CRIC(24)/1 

GE.26-04318 5 

 (d) 为推动《公约》的执行制定和促进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活动 

26. 背景：在第 2/COP.16 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请秘书处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并

根据其任务，继续加强措施，支持促进能力发展，以有效执行《公约》。 

27. 在审评委第二十三届会议期间，一些缔约方重申，能力建设是实现转型变革

的关键推动因素，也是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抗旱、可持续土地管理和有效国家

报告的先决条件。审评委第二十三届会议最后报告的结论和建议包含了在《公

约》范围内如何进一步加强能力建设的要素，包括制定与即将推出的《公约》

2030 年后战略框架相一致的前瞻性能力建设战略。 

28. 第 20/COP.16号决定第 9段请秘书处支持区域科学网络/机构与科学与政策联

系平台的互动，以便根据其工作提供科学咨询意见。 

29. 处理本议程项目的全体会议将结合这些相关任务开展一项互动对话，讨论涉

及以下问题的补充要素：区域技术机构可如何通过加强区域合作、促进国家科学

体系以及在政策和实施方面有效利用知识来支持《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科学能力

建设。这次全体会议的结果将纳入审评委第二十三届会议同一议程项目下的评估

等工作产生的决定草案。 

30. 行动：将请审评委审查秘书处编写的审评委第二十三届会议报告以及

ICCD/CRIC(24)/3 号文件所载与本议程项目有关的一份决定草案，并拟订一份最

后决定草案，供缔约方会议审议。 

ICCD/CRIC(23)/8－2025 年 12 月 1 日至 5 日在巴拿马巴拿马城举行的《公约》

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报告 

ICCD/CRIC(24)/3－促进能力建设以推动《公约》的执行。秘书处的说明 

ICCD/CRIC(24)/5－供《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审议的决定

草案。秘书处的说明 

 3. 改进信息通报程序以及提交缔约方会议的报告的质量和格式 

31. 背景：缔约方会议在第 4/COP.16 号决定中请秘书处和全球机制在现有资源

范围内，为即将到来的 2026 年《防治荒漠化公约》报告进程加强业绩审评和执

行情况评估系统(PRAIS)的功能。此外，在第 2/COP.16 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请

秘书处与数据提供者、资金和技术伙伴、对地观测业界，包括地球观测组土地退

化零增长旗舰倡议，共同开展下述活动：向发展中缔约方，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支持，以便通过参与性方式绘制退化土地图，

自愿制订国家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采取相关干预措施，并对干旱危害、风险和

脆弱性进行量化评估。作为审评委第二十三届会议议程的一部分，缔约方已开始

审查和评估《公约》各机构为协助它们开展 2026 年《防治荒漠化公约》报告进

程而准备的模式和工具。审评委第二十三届会议的最后报告已包含缔约方为加强

《防治荒漠化公约》报告进程而提出的一些结论和建议。 ICCD/CRIC(24)/4-

ICCD/COP(17)/CST/7 号文件介绍了为各国编写 2026 年国家报告提供技术支持的

最新进展，包括在《防治荒漠化公约》全球支助计划四之下举办区域能力建设研

讨会，以及与相关区域机构建立合作。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3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3)/8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3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5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4-ICCD/COP(17)/CST/7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4-ICCD/COP(17)/CS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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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审评委/科技委关于该议程项目的联合全体会议暂定于 2026 年 8 月 19 日举

行。预计，根据审评委第二十三届会议报告和 ICCD/CRIC(24)/4-ICCD/COP(17)/

CST/7 号文件所载提议，举行一场互动对话将有助于缔约方调整和澄清与改进

《防治荒漠化公约》报告进程有关的未决问题。为了就本议程项目拟定一份决定

草案，审评委主席还将向缔约方提议，按照以往惯例设立一个审评委/科技委联

合联络小组。 

33. 行动：将请审评委/科技委联合全体会议审查秘书处编写的报告，就这一议

题交流信息，并审查 ICCD/CRIC(24)/5 号文件所载的决定草案，供缔约方会议通

过。 

ICCD/CRIC(23)/8－2025 年 12 月 1 日至 5 日在巴拿马巴拿马城举行的《公约》

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报告 

ICCD/CRIC(24)/4-ICCD/COP(17)/CST/7－改进信息通报程序以及提交缔约方会

议的报告的质量和格式。秘书处的说明 

ICCD/CRIC(24)/5－供《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审议的决定

草案。秘书处的说明 

 4. 确保获得额外投资以及与资金机制的关系 

 (a) 全球环境基金关于资助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方案及项目的报告 

34. 背景：《公约》提到需要促进筹集充足、及时和可预测的资金，包括从全球

环境基金筹集新的和额外的资金。在第 9/COP.1 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决定结合

《公约》第 20 条第 2 款(b)项的具体规定，在议程中加入一个常设项目，审查多

边机构为《公约》筹资的现有信息，包括环境基金在荒漠化方面开展的活动的信

息。 

35. 第 11/COP.13 号决定通过的《防治荒漠化公约》和环境基金之间的谅解备忘

录规定，环境基金将编写一份关于资助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方案及项目的报

告，通过《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提交缔约方会议每届常会。 

36. 在第 9/COP.16 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请环境基金在提交缔约方会议第十七

届会议的下一份报告中阐述该决定的执行情况。 

37. 行动：将请审评委审查环境基金提交的报告，并拟定一项最后决定草案，供

缔约方会议审议。 

ICCD/CRIC(24)/INF.1－资助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方案及项目。全球环境基

金的报告 

 (b) 全球机制关于为执行《公约》筹措资源所取得的进展、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15.3 有关的事项，以及为私营部门的参与提供便利的报告 

38. 背景：在第 3/COP.16 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请全球机制继续支持为执行

《公约》筹集资源，并继续加强与相关机构和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进而推动制

定地域平衡、性别响应型的大规模综合性景观投资方案，以高影响力、多国参与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4-ICCD/COP(17)/CST/7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4-ICCD/COP(17)/CST/7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5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3)/8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4-ICCD/COP(17)/CST/7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5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IN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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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旗舰举措为重点。此外还请全球机制支持各国在制定和/或优化土地退化零增

长目标、将这些目标纳入土地利用规划框架以及在国家层面创造扶持型环境方面

的努力；支持各国与以下问题相关的工作：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进程实现协同效应、干旱、沙尘暴、私营部门参与和推广创新

解决方案。 

39. 在第 6/COP.16 号决定中，缔约方会议还请全球机制在关于调动资源的报告

中列入为便利和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和介入《公约》的执行而采取的措施。第

12/COP.16 号决定进一步请全球机制总裁报告为执行《公约》筹措资源和资金流

动方面取得的进展情况。 

40. 行动：将请审评委审查全球机制编写的报告，以及 ICCD/CRIC(24)/5 号文件

所载与本议程项目有关的一份决定草案，参与互动小组讨论会，并拟订一份最后

决定草案，供缔约方会议审议。 

ICCD/CRIC(24)/2－为执行《公约》筹措资源所取得的进展、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15.3 有关的事项，以及为私营部门的参与提供便利。全球机制的报告 

ICCD/CRIC(24)/5－供《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审议的决定

草案。秘书处的说明 

 5. 程序事项：《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工作方案 

41. 根据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第 33 条，审评委将向缔约方会议提交委员会下次

闭会期间会议的暂定工作方案，供缔约方会议通过。 

42. 将请审评委审查 ICCD/CRIC(24)/5 号文件所载与本议程项目有关的决定草

案，并拟订一份最后决定草案，供缔约方会议审议。 

ICCD/CRIC(24)/5－供《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审议的决定

草案。秘书处的说明 

 6. 通过《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的报告 

43. 背景：第 13/COP.13 号决定附件第 4 段声明，审评委将定期向缔约方会议报

告其工作的所有方面，特别是在与缔约方会议常会同时举行的届会上编写必要的

决定草案，供缔约方会议审议和通过。这种决定将包含旨在推动《公约》有效执

行的实质性内容，包括必要的目标和指定责任以及落实这些目标和责任预计所涉

的经费问题。 

44. 行动：审评委第二十四届会议报告，包括必要的决定草案，将提交缔约方会

议审议和酌情通过。 

ICCD/CRIC(24)/5－供《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审议的决定

草案。秘书处的说明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5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2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5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5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5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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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暂定工作日程 

2026年 8月 17日，星期一 

上午 10时至下午 1时 下午 3时至下午 6时 

 
• 组织事项 

-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ICCD/CRIC(24)/1) 

• 在国家、次区域和区域各级有效执行 

《公约》 

- 《公约》机构和附属机构多年期工作

计划(ICCD/COP(17)/12 和

ICCD/COP(17)/INF.1) 

- 《公约》机构和附属机构的业绩

(ICCD/COP(17)/INF.4) 

- 审查《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

二十三届会议报告(ICCD/CRIC(23)/8

和 ICCD/CRIC(24)/5) 

 

2026年 8月 18日，星期二 

上午 10时至下午 1时 下午 3时至下午 6时 

• 在国家、次区域和区域各级有效执行 

《公约》 

- 为推动《公约》的执行制定和促进有

针对性的能力建设活动 

互动对话 

(ICCD/CRIC(24)/3 和 ICCD/CRIC(24)/5) 

 

 

• 确保获得额外投资以及与资金机制的关系 

- 全球环境基金关于资助荒漠化、土地

退化和干旱方案及项目的报告

(ICCD/CRIC(24)/INF.1) 

- 全球机制关于为执行《公约》筹措资

源所取得的进展、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15.3有关的事项，以及为私营部门的

参与提供便利的报告 

互动对话 

(ICCD/CRIC(24)/2 和 ICCD/CRIC(24)/5) 

 

  

https://docs.un.org/zh/ICCD/COP(17)/12
https://docs.un.org/zh/ICCD/COP(17)/INF.1
https://docs.un.org/zh/ICCD/COP(17)/INF.4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3)/8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3)/8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5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3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5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INF.1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2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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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 8月 19日，星期三 

上午 10时至下午 1时 下午 3时至下午 6时 

• 确保获得额外投资以及与资金机制的关系

(续) 

- 全球机制关于为执行《公约》筹措资

源所取得的进展、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15.3有关的事项，以及为私营部门的

参与提供便利的报告 

互动对话 

(ICCD/CRIC(24)/2 和 ICCD/CRIC(24)/5) 

 

• 改进信息通报程序以及提交缔约方会议的报

告的质量和格式 

互动对话 

(ICCD/CRIC(24)/4-ICCD/COP(17)/CST/7 和

ICCD/CRIC(24)/5) 

 

 

 

2026年 8月 21日，星期五 

上午 10时至下午 1时 下午 3时至下午 6时 

 
• 程序事项：《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

二十五届会议工作方案(ICCD/CRIC(24)/5) 

• 拟定《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的报告，

包括必要时拟定决定草案，供缔约方会议审

议和酌情通过 

 

 

2026年 8月 27日，星期四 

上午 10时至下午 1时 下午 3时至下午 6时 

• 通过《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的报告

(ICCD/CRIC(24)/5) 

• 组织事项： 

- 选举《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主席

以外的主席团成员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2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5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4-ICCD/COP(17)/CST/7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5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5
https://docs.un.org/zh/ICCD/CRIC(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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